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12-08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英威腾

"

）控股子公司徐州英威腾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徐州英威腾

"

），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公司出资

3,9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8.5%

；李士胜出资人

民币

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

。

2011

年

12

月

31

日徐州英威腾召开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同意股东李士胜将其所持有

徐州英威腾

1.5%

的股权以原价人民币

6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股东英威腾；

2

、同意徐州英威腾由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3

、同意授权徐州英威腾董事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对徐州英威腾公司《章

程》进行修订。

徐州英威腾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其中公司类型由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 （法人独

资）私营；法定代表人由李士胜变更为徐秉寅。

以上变更事项对公司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５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７９

，

１４２

，

９２６．１９ １

，

０４９

，

０５３

，

８３９．９１ ３１．４７

营业利润

１９２

，

８１４

，

３２８．９９ １４１

，

６６５

，

２７０．３５ ３６．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９６

，

３６３

，

５３２．６１ １６２

，

２０１

，

０２２．２７ ２１．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

，

６３６

，

３９２．７６ １２６

，

１３３

，

６９１．９１ １３．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１１ ０．９８ １３．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９０ １１．５０ ３．４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２１３

，

７７６

，

３４０．９１ ２

，

１５９

，

５６１

，

５５３．５２ ２．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６６

，

４０７

，

８８６．１４ １

，

１４８

，

５９１

，

４９３．３７ １０．２６

股 本

１２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９．８１ ８．９０ １０．２２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２０１１

年度，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全年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随着公司

ＩＰＯ

项目的全面

推进，再融资项目的顺利进展，促使规模扩大；同时公司深化组织结构改革，加强内部管理，盈利能力进一

步提高。公司全年业务发展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

２．

本期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１．４７％

，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１１％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８６４

，

６７１

，

１９６．３３ ２

，

４０６

，

４１２

，

１０８．１８ １９．０４％

营业利润

３５３

，

６４６

，

２３９．６６ ３３７

，

９６８

，

１５７．６９ ４．６４％

利润总额

３６３

，

７５１

，

０１５．５４ ３３５

，

１９３

，

３７３．５４ ８．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６

，

１５０

，

６２８．２９ ２４９

，

７５８

，

１６０．３８ ６．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１１ １．３１ －１５．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８４％ ２２．３７％ －１３．５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３

，

９４３

，

７６１

，

０７２．０４ ４

，

１５０

，

３８４

，

１０３．３０ －４．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０８３

，

０５５

，

８３６．３２ ３

，

０６０

，

１００

，

１２１．４９ ０．７５％

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２．８５ １２．７５ ０．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影响公司议价能力降低，同时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毛利率有所下降。

公司进一步开拓欧美市场，订单量增加，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监察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６６

，

２１６

，

６８８．１７ ５０９

，

３１７

，

６４６．２４ １１．１７％

营业利润

５６

，

３４２

，

２０７．０８ ６７

，

７３８

，

４０１．１８ －１６．８２％

利润总额

６４

，

１９２

，

０７３．００ ６７

，

２０３

，

０９４．２１ －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５

，

６２２

，

１８４．７６ ５７

，

３０８

，

６４４．９２ －２．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２ ０．９１ －２０．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０％ ２５．２５％ －１７．０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１５５

，

３３９

，

５０２．５８ ５４４

，

７３４

，

７２７．２８ １１２．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０１

，

７１５

，

１８４．８１ ２５８

，

４６２

，

１００．０５ ２４８．８８％

股本

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１０．６０ ４．１０ １５８．５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平稳，营业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增长了

１１．１７％

；由于受

２０１１

年度原材料涨价因素及欧元汇率波动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未能实现与收入的

同比增长，比上年同期分别降低了

１６．８２％

、

４．４８％

、

２．９４％

；

２

、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１０

，

６０４

，

７７５．３０

元，增长了

１１２．０９％

；总股本比

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长了

３４．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去年同期增加

６４３

，

２５３

，

０８４．７６

元， 增长率

２４８．８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５０

元， 增长了

１５８．５４％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８７

，

６３０

，

９００．００

元。用于“

３．５

万吨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建设项目”和“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等项目的建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建设正在进行中。

注：

１

、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已公开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总股本

８

，

５１０．００

万股。

４

、上表中的每股收益计算时股本总额已按照调整后的股数进行计算。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也就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

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１

、鉴于公司目前股本规模较小， 公司近三年均未进行相关的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盈利状况良好，

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并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增强股票的流动性，

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提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８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将增加至

１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上述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施卫东、俞乐、彭仪、张

达、张伯平、张林

６

名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对该预案进行了现场讨论，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２

以上。经

讨论研究上述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卫东提议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以上

６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

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提议，尚须经公司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和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确定最终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

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２．０１

发行方式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发行对象

２．０５

认购方式

２．０６

上市地点

２．０７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２．０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

、 关于与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４

、 关于同意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５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证券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六、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

、 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

、 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

、 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的股东，如股东会决议获得通过，仍

须按表决结果执行。

七、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结果为准。

八、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至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

必为股东。

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九、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 会前登记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帐户卡到公司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２

、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４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邮政编码：

４１４００２

联 系 人：顾吉顺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９０６８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０－８５６２２０３

附：

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２

、授权委托书（格式）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一、投票流程

１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９６３

岳纸投票

１５ Ａ

股

２

、 表决方法

网络投票期间，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７３８９６３

岳纸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３８９６３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９９

元代表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对于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２

，依此类推。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具体情况如下：

①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按以下方式申报：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②

分项表决方法：

如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

序号

内容

申报

代码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１

发行方式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４

发行对象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５

认购方式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６

上市地点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７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７３８９６３ ２．１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与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同意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７３８９６３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注：若股东需对议案二中的

１１

个子项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２．００

元进行投票。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

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９６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９６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９６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９６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

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

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

许可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表决指示：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2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0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文标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现场出席董事

15

名，委托

他人出席

3

名，其中陈建董事委托张宏伟副董事长代行表决权，王松奇董事委托王联章董事代行表决权，洪

崎董事委托董文标董事长代行表决权。应到监事

8

人，实到

8

人列席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决议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8

名，具体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股东董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9

名：

张宏伟、卢志强、刘永好、王玉贵、陈建、黄晞、史玉柱、王航、王军辉

独立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6

名：

梁金泉、王松奇、王联章、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

执行董事候选人

3

名：

董文标、洪崎、梁玉堂

会议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附件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提名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

2012

年度风险管理指导意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中国民生银行新资本协议项目实施规划》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获

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授权期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临时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发行

H

股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办理相

关事宜授权期的决议

上述议案将提交临时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授权总行经营管理层审核批准村镇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同意召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题如下：

（

1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上述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适时向股东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负责筹备上述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 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

会和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 《关于召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和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同意召集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议题

如下：

（

1

）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获

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宜授权期的议案；

（

2

）关于延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发行

H

股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办理相

关事宜授权期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上述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适时向股东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负责筹备上述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1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

、股东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宏伟先生，

58

岁，自

2000

年

4

月

30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张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

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张先生现任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600811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份代码：

600190/900952

））及联合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份代号：

0467

））之董事局主席、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张先生亦

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为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他于

1997

年至

2007

年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张先生

亦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张先生于

1997

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卢志强先生，

61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卢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

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卢先生自本公司创立起至

2003

年

6

月止出任本

公司董事，并于

2006

年重新出任本公司董事。卢先生现任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正式更名）、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000046

））董事长。卢先生亦为全国政协

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卢先生于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12

月为本公司监事长，于

2004

年

12

月至

2006

年

6

月为本公司副监事长。卢先生于

1995

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研究员。

刘永好先生，

61

岁，自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刘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和董

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于本公司创立起至

2006

年止亦曾出任本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刘先

生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000876

），原

名：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更名）、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及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先生自

1993

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并于

2003

年起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先生亦曾出

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王玉贵先生，

61

岁，自本公司创立起一直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王先生亦为本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总经理、中国海商法协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常务理事、民

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王先生曾任中国光大银行董事及监事、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先生于

1977

年毕业于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现为高级经济师。

陈建先生，

54

岁，自本公司创立起一直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陈先生亦为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陈先生现为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先生曾任北京懋源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北京城乡华懋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老爹农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经济研究所编辑、人民日报社农村部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及国务院研究室处长。陈先生于

1985

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农业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黄晞女士，

50

岁，自

2003

年

6

月

16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黄女士亦为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黄女士现任福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女士曾任厦门福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及福

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黄女士于

1982

年在集美师范专科学院毕业。

史玉柱先生，

50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史先生现任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巨人网络集团有

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代码：

GA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600895

））独立董事、四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征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及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史先生曾于

2004

年至

2007

年任四通控股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史先生于

1984

年获得浙江大学数学学士学位，于

1990

年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研究生毕业。

王航先生，

41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险

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先生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北京首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及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王先生自

2009

年

12

月

29

日起出任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600155

））的非执行董事。王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务员、昆明大商

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顾问和首席运营官及联华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先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王军辉先生，

41

岁，自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

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王先生自

2007

年起至今一直担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自

2009

年担任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自

2011

年

2

月起担任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裁。此前，王先生于

2004

年至

2007

年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裁助理，于

2000

年至

2004

年

出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投资部总监及总经理助理。王先生为第十届及第十

一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第九届及第十届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王先生于

2008

年获得财政部财政科

学研究所财政学博士学位。

2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梁金泉先生，

72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主席。梁先生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

席，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梁先生曾在中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中

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梁先生亦曾任中直机关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直机关党委研究室主任、中直机关党委常

委、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长及省委副书记、第八届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秘书长及党组成

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及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以

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梁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领导班。

王松奇先生，

60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

资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及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 王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北

京创业投资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大连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先生于

198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王联章先生，

55

岁，自

2006

年

7

月

16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王先生现为恒基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董事及恒基

兆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李家杰先生的高级顾问。 王先生为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同心温暖工作基金会理事、瑞士安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王先生被委任为

Keefe Bruyette & Woods Asia Limited

的高级顾问。王先生曾在加拿大皇家

银行担任多个高级职位，包括中国区业务副代表、华南地区代表及上海分行行长。王先生曾在瑞士联合银行

担任不同职位，包括中国业务主管及债务资本市场执行董事等。王先生亦曾任花旗银行集团商人银行

-

万

国宝通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此外，王先生曾任职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大中华业务主管及香港星展银行

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企业及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自

2002

年起，王先生出任全国政协深圳市委员会委员。

秦荣生先生，

50

岁，自

2009

年

9

月

9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席。秦先生现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中国

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

委员。秦先生亦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江西财经大学

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王立华先生，

49

岁，自

2009

年

9

月

9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先生现为第一届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会长、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亦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及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

员会专家、中国证监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

002355

））独立董事。王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办主任、第七届北

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证监会第七届、第八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第三届、第四届（新

第一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以及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份代码：

000972

））独立董事。王先生于

1993

年在北京大学取得经济法硕士学位。

韩建旻先生，

43

岁，自

2009

年

9

月

9

日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是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韩先生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执行合伙

人、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三届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并于

2011

年

12

月起担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韩先生曾任中国银行牡丹

江分行职员、北京中洲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副主任会计师、中国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兼职监事、北

京中洲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执行合伙人。韩先生于

2008

年在北京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及中国注册

税务师。

3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文标先生，

55

岁，自

2000

年

4

月

30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

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董先生亦为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委员。自

2007

年

起，董先生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及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董先

生于本公司创立时加入本公司，出任本公司副行长，

2000

年

4

月起出任执行董事。董先生自

2000

年

4

月至

2006

年

7

月期间出任本公司行长，并于

2006

年

7

月出任董事长。加入本公司前，董先生于

1993

年至

1995

年任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92

年至

1995

年任交通银行董事， 并于

1991

年至

1994

年任交通银行郑州分

行行长兼党组书记，

1988

年至

1991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副院长。 董先生在银行管理和金融证券业方面积

逾

30

年经验。董先生于

1993

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洪崎先生，

55

岁，自

2004

年

1

月

8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为本公司行长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

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委员。洪先生是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委员及中国金融学院兼职教授。洪先生于

2000

年至

2009

年

3

月担任本公司副行

长，并于

2009

年

3

月出任行长。洪先生于

1996

年

1

月至

1996

年

9

月任本公司总行营业部主任。洪先生于

1996

年

9

月至

1998

年

4

月出任本公司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并于

1998

年至

2000

年升任为总经理。加入本公司前，洪先

生于

1994

年至

1995

年曾任交通银行北海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

1993

年至

1994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证券研究所

副所长，

1985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任科员。洪先生在银行管理和金融业方面积逾

26

年经验。洪

先生于

1996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梁玉堂先生，

54

岁，自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为本公司副行长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梁先生于本公司创立时加入本公司出任资金计划部

副总经理， 并于

1996

年至

2002

年出任本公司资金计划部总经理及金融同业部总经理。 梁先生于

2003

年至

2005

年任本公司行长助理，

2002

年至

2007

年任本公司北京管理部总经理并于

2005

年

2

月成为本公司副行长。

加入本公司前， 梁先生于

1994

年至

1995

年任交通银行综合计划部经理，

1992

年至

1994

年任交通银行郑州分

行豫通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梁先生于

1991

年至

1992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于

1985

年至

1991

年任河南金融管理学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梁先生在金融方面积逾

30

年经验。梁先生于

1993

年获得厦门大学银行及财务硕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附件

2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梁金泉、王松奇、王联章、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1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或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者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

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 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

整。

包括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梁金泉、王松奇、王联章、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

2012

年

2

月

21

日

附件

3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梁金泉、王松奇、王联章、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参见附件），提名人认

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

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

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或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者任职独立非执行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被

提名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通知》（上证上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1

日

附件

4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提名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公正、

公平、客观、独立的原则，认为本次董事会换届中关于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商业银行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提名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成员：董文标、张宏伟、卢志

强、刘永好、王玉贵、陈建、黄晞、史玉柱、王航、王军辉、王联章、梁金泉、王松奇、秦荣生、韩建旻、王立华、洪

崎、梁玉堂，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金融部门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联章、梁金泉、王松奇、秦荣生、韩建旻、王立华

2012

年

2

月

21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2-00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乔志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8

名，实到

8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名单的决议》

由监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

5

名，具体名单如下（排

名不分先后）：

股东监事候选人

3

名：

张迪生、鲁钟南、黎原

外部监事候选人

2

名：

王梁、张克

会议同意将上述监事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附件：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的职工监事将由本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第

230

条规定的方式选举产生。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1

、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迪生先生，现为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自

2007

年

1

月

15

日起出任本公司监事。此前，

张先生于

1994

年至

2000

年曾任四通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及常务副总裁。张先生亦为

Stone Resources Lim－

ited

董事，该公司为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码：

SRH

）。张先生获得日本流通经济大学的硕

士学位，现为高级经济师。

鲁钟男先生，现为深圳市新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2007

年

1

月

15

日起出任本公司监事。鲁先

生曾于

2006

年至

2011

年任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于

2001

年至

2008

年任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于

2001

年至

2005

年任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于

1979

年至

2001

年

于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哈尔滨及沈阳分行担任若干职位。鲁先生毕业于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程进修班，现为高级经济师。

黎原先生，现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黎先生曾任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计财部总经理；财政部金融司处长、副司长级干部；对外经济

贸易部副处长、处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副处级秘书。黎先生获得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2

、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梁先生，现为东莞市凤岗雁田企业发展公司董事，自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出任本公司外部监事。此前，王

先生曾于

1995

年

12

月

3

日至

2009

年

3

月

22

日担任本公司监事。王先生于

1993

年至

2003

年曾担任广州新联公司

及广州商汇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王先生于

1991

年至

1993

年亦曾担任

广州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先生于

1968

年在北京铁道学院（现为北京交通大学）取得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王先生为高级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

张克先生，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北京信永方略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张先生曾于

2003

年至

2009

年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先生亦曾任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永道

中国副执行董事，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永道国际合伙人，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中信

集团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部门经理。张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高级会计师及注

册会计师。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05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21

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先生的通

知，其近期发生了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秦本军先生原持有公司股份

38,613,5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1%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012

年

2

月

20

日，秦本军先生买入公司股票

34,200

股，成交均价

16.235

元，成交总额

555,237

元。

2012

年

2

月

21

日，秦

本军先生将前一日买入的公司股票

34,200

股全部卖出，成交均价

16.008

元，成交总额

547,474

元，未获收益。交

易完成后，秦本军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

38,613,5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1%

。

鉴于公司应于本月底前发布

2011

年度业绩快报，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秦本军先生账户的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属于窗口期内的短线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秦本军先生对于上述违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秦本军先生本次交易

未获收益，公司亦没有所得。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相关法律

法规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加强账户管理，规范账户操作，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000040

公告编号：

2012-02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控股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

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近日获得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港口滨海旅

游度假区东山海地段合计面积为

30872

㎡的土地使用权，地块成本约

9900

万元，地块用途：住宅，土地使用年

限：

70

年。该等地块位于稔平半岛双月湾片区，东侧外海环绕，公司拟利用该地块丰富的亲海资源开发休闲度

假房地产项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

2012-01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通知，因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与中诚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联合，经有关部门批准，联合后的

"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更名为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该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变更情况，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